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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 113(e) 

选举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并进行 

其他选举：选举十八个人权理事会成员 
 
 
 

  2015 年 10 月 26 日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大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大会主席致意，并谨表示巴基斯坦报名参加定

于 2015 年 10 月 28 日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2016-2018 年任期选举。  

 在这方面，巴基斯坦常驻代表团还请大会主席办公室分发本照会及其附件，

供会员国审议。附件详细列举了巴基斯坦按照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所作的自愿承

诺，这体现了巴基斯坦的决心，也突显了巴基斯坦在人权领域取得的进展。本代

表团此前也通过 2015 年 8 月 19 日的照会，将这些承诺分发给会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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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巴基斯坦参选人权理事会 2016-2018 年任期成员 
 

  按照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所作的贡献、自愿许诺和承诺 
 

 

1. 巴基斯坦作为人权理事会的创始成员，现决定报名参选连任理事会 2016-18

年任期成员，争取为亚太集团保留的五个席位之一。选举将于 2015 年 10 月、大

会第七十届会议期间，在纽约举行。  

2. 巴基斯坦 2006-2011 年曾连续两届服务于理事会，后来连选连任理事会

(2013-2015 年)当前任期成员。巴基斯坦认为，继续参加理事会能让它为理事会的

集体努力做出更大贡献，帮助巩固全球人权议程，并推动巴基斯坦在国内和国际

两个层面促进和保护人权工作。  

3. 下文简述了巴基斯坦按照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在人权领域作出的贡献、自

愿许诺和承诺。 

  为促进和保护人权作出的贡献以及在以往许诺方面取得的进展 
 

4. 巴基斯坦坚决致力于促进和保护人权。基于对人权原则与规范的深切尊重和

担任人权理事会成员国所获得的经验与专长，巴基斯坦期待与理事会、理事会整

套机制、进程和举措、国际社会成员、联合国机构及民间社会成员积极配合，为

理事会作出更大贡献。 

5. 巴基斯坦认为，人权在国内国外都是和平与民主的基石。因此，巴基斯坦高

度重视推动发展、人权与民主这三个相辅相成的目标。过去 10 年来，巴基斯坦

是恐怖主义的最大受害者，其境内有 60 000 多人因恐怖主义而丧生，经济损失多

达数千亿美元。尽管面临恐怖主义带来的挑战，但巴基斯坦在人权领域依然取得

了可观的进步。 

6. 巴基斯坦已批准并继续落实七项国际人权核心条约。其中，下列四项条约和

一项附加议定书是近年批准的：  

 (a)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66 年)(2008 年 4 月 17 日批准)；  

 (b)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66 年)(2010 年 6 月 23 日批准)； 

 (c)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1984

年)(2010 年 6 月 23 日批准)；  

 (d) 《残疾人权利公约》(2006 年)(2011 年 7 月 5 日批准)； 

 (e) 《儿童权利公约关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的任择议

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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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目前，我们正集中精力，在基层落实这些文书的规定。为此，政府在各省设

立了条约执行部门(2014 年 12 月)，监督遵守这些国际文书。 

8. 巴基斯坦为履行承诺，设立了全国人权委员会。委员会自 2015 年 5 月 19 日

以来一直发挥职能。委员会肩负一系列广泛的任务，涵盖人权的各个方面，包括

妇女、儿童及其他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并有权处理涉及侵犯人权行为的申诉。

委员会的设立将大大改善巴基斯坦的人权状况。  

9. 人权方面的另一项里程碑式成就是设立了全国少数族裔委员会，该委员会

2014 年开始全面运转。委员会有权处理一切涉及巴基斯坦少数族裔权利的问题。  

10. 全国妇女地位委员会是成立于 2000 年 7 月的法定机构，于 2011 年获得了更

大的自治权，机构得到进一步加强。过去几年来，委员会得到巩固。它为政府提

供扎实的建议和指导，使之能履行妇女权利方面的国家和国际义务，还帮助政府

设立了省级委员会。 

11. 巴基斯坦最高法院也设立了人权部门，由首席法官直接领导，处理亟待解决

的案件。  

12. 近年来，我国开展了大量立法改革工作。制定新立法或弥补现有立法漏洞的

改革都得到议会的批准。这方面最突出的是有利于妇女的立法，包括：  

 (a) 保护妇女在工作场所免受骚扰法(2010 年)。保护妇女在工作场所免受性

骚扰，其中交代了申诉机制、询问程序和处罚，还阐述了工作场所的行为守则。 

 (b) 2010 年刑法(修正案)。规定对性骚扰罪处以三年徒刑和 500 000 卢比罚

款。 

 (c) 防止侵害妇女行径法(2011 年)。目的是禁止强迫婚姻、指《古兰经》成

婚、剥夺妇女继承权和幼女和亲。  

 (d) 2011 年刑法(修正案)(防止泼酸罪事件)。规定泼酸为犯罪，可处以终生

监禁并罚款 100 万卢比。 

 (e) 困境和拘留中妇女基金(2011 年)。为因各种指控而监禁狱中的妇女及处

境极其艰难的妇女提供资金和法律支助。 

13. 政府已采取措施，防止误用或滥用渎神法。2004 年作出了规定，警监以下职

衔的警官不得调查关于渎神的指控。  

14. 巴基斯坦还在同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开展密切合作。法官和律师独立性问题

特别报告员 2012 年 5 月 19 日至 29 日访问了巴基斯坦。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

工作组 2012 年 9 月 10 日至 12 日访问巴基斯坦。在反恐怖主义过程中促进和保

护人权与基本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 2013 年 3 月 11 日至 13 日来访。人权事务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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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专员也于 2012 年 6 月 4 日至 8 日来访。这些访问活动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反

馈意见，也体现出我们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决心。这些访问是我们加强人权

领域合作的努力的一部分。 

15.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权，因此已采取步骤，将发展权纳入 2025 年远景规

划的主流。规划明确体现了这个重点。  

16. 2025 年远景规划将加强现有社会保护机制的有效性，同时还涵盖创造就业机

会、消除贫穷及其他社会保护领域。为此，贝娜齐尔收入支助方案已开始为在校

儿童提供资助。在 2025 年远景规划中，这类方案的范围和规模都将进一步扩大。  

17. 2025 年远景规划还是促进和推动重要的妇女增进权能目标的良机。作为公共部

门发展方案的组成部分的一个标志性方案——性别平等改革行动计划(2012 年)——

是这方面的一项重大成果。它的目标是在各级治理机构中实现两性平等。主要改

革领域包括：(a) 机构重组；(b) 政策与财务改革；(c) 妇女在公共部门就业；(d) 

妇女参政。  

  自愿许诺和承诺 
 

 A. 国家层面 
 

18. 为了进一步巩固近年来取得的进步，克服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带来的挑战，

巴基斯坦将在政策与法律改革两方面采取大胆措施，并在必要情况下有效执行现

有的人权立法/政策。总的来说，我们将继续加强整体办法，基本重点是妇女、儿

童、少数群体和残疾人的工作。  

19. 因此，我们承诺在这方面尽一切努力，包括考虑采取下列措施： 

 (a) 制定全国人权行动计划，除设定战略方向和核心重点外，还要将我们的

干预工作与我们的国内和国际义务统一起来； 

 (b) 组建由国家和省级利益攸关方组成的联合委员会，在与民间社会开展协

商的前提下，找到空白，审查歧视性立法，并审查现有立法的执行情况； 

 (c) 让我们的全国人权机构更自治、全面运作，确保有效履行职能； 

 (d) 想方设法，尽快为人权受到侵犯的受害者伸张正义，办法是加强执法机

构和检察官的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配备、为其他有关利益攸关方(包括条约执行

部门)建设能力； 

 (e) 就妇女、儿童、少数群体及其他群体等不同人权问题规划和实施公共宣

传运动； 

 (f) 在妇女问题上采取下列措施： 

  ㈠ 通过下列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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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3 年家庭暴力(预防和保护)法 

   2014 年基督徒婚姻修正案 

   2014 年离婚修正案(基督徒) 

   打击强奸法(2014 年刑法修正案)，审查和改进现有法律 

   2014 年困境和拘留中妇女基金法(修正案) 

  ㈡ 就性暴力问题制定国家政策指导； 

  ㈢ 为妇女增设危机中心，并与民间社会组织合作，加强现有中心和服

务，使之标准化，为暴行受害者和幸存者提供恢复服务； 

  ㈣ 鼓励妇女在 2025 年远景规划下参加工作队伍，充分实现巴基斯坦

半数人口的工作潜力； 

  ㈤ 在所有省份设立免费帮助热线，接听申诉，提供信息，并把申诉传

递到有关机构，包括监察员办公室； 

 (g) 就儿童问题采取下列措施： 

  ㈠ 通过下列立法： 

  a. 设立全国儿童权利委员会。  

  b. 批准《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

(2002 年)。 

  c. 审查和执行 2000年少年司法体系条例至 2015年少年司法体系

法案。 

  ㈡ 通过多阶段、多部门战略，逐步全面消除童工问题。 

  ㈢ 始终致力于消灭小儿麻痹症，以韧性、决心和政治意愿抗击这一疾

病。  

  ㈣ 尽一切努力执行宪法第 25 A 条，为 5 至 16 岁儿童提供义务教育。 

 (h) 就少数群体问题采取下列措施： 

  ㈠ 划拨充足资金，确保全国少数族裔委员会能有效开展工作。 

  ㈡ 设立一个部委间审查委员会，讨论少数族裔人权受到侵犯的问题，

促进宗教间和谐。 

  ㈢ 增强区一级宗教和谐委员会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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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 巩固现有努力，提升少数族裔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包括： 

   增加助学金的金额和数量。 

   为孀妇、孤儿、残疾人及其他人等弱势群体提供资助。 

   在全国收入支助方案及其他社会保障网络中为少数族裔留出

5%的配额。  

  ㈤ 有效执行巴基斯坦刑法第 99-A 和第 295-A 节，这两节涉及直接招

致暴力行为的宗教仇恨，包括仇恨言论； 

  ㈥ 努力设立一个基金，为人权受到侵犯的受害者免费提供法律援助； 

  ㈦ 将人权问题纳入发展规划的主流，办法是，将卫生、教育、社会规

划等纳入 2025 年远景下的发展规划。同时，努力划拨充足的预算和资

源，促进和保护人权，推动公共部门发展方案中的性别平等方案。 

 B. 国际层面 
 

20. 巴基斯坦极为珍视在《世界人权宣言》及其他条约和非条约性人权文书的基

础上、为促进和保护人权及基本自由而开展的国际合作。本着这一精神，巴基斯

坦将继续、并进一步加强为全球促进人权工作做出的贡献，按照下列方针与人权

理事会积极加强合作： 

 (a) 作为人权理事会的一个创始成员，巴基斯坦将本着体制建设一揽子计划

(人权理事会第 5/1 号决议)中体现的不歧视和不偏不倚原则，继续努力使人权理

事会成为开展真正对话与合作的论坛。   

 (b) 巴基斯坦积极参与设立了人权理事会的各种机制，并参与了 2011 年的

审议。我们将继续为理事会及其各种机制的工作方法的效力和效率贡献力量。  

 (c) 我们将继续在人权理事会中发挥积极作用，加强该机构，使之在恰当注

意会员国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价值观及其特定社会和经济状况的基础上，促进对

话、合作、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为保护和促进人权服务。 

 (d) 我们将继续与有关国家一道促进建设性接触、对话与合作，解决人权理

事会“所关切的局势”。  

 (e) 我们认为普遍定期审议是一个独特的合作机制——找出人权方面的难

题，以非政治化的方式提出切实建议。巴基斯坦建设性地参加了 2012 年 10 月的

第二次普遍定期审议。我们将继续努力，加强本国的参与，同时与普遍定期审议

机制合作，为其他会员国提供有益的、注重行动的建议。 

 (f) 巴基斯坦过去多年来一直有幸担任日内瓦的伊斯兰合作组织人权和人

道主义事务小组的协调员。巴基斯坦一直努力搭建桥梁，帮助克服伊斯兰世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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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某些时候在一些问题上显现出的不同思路和相互误解。为此，巴基斯坦一直

参与所有促进文化间对话、促进各国和各文化间和谐的重大举措，并在大会和人

权理事会上作为决议提案国，促进宗教间和文化间合作，以谋求和平。我们承诺，

我们将继续与所有会员国一道努力，维护和加强上述共识；  

 (g) 我国与菲律宾共同提交了关于“促进宗教间和文化间对话、理解与合作

以实现和平”的每年一度的大会决议草案。决议始终都以协商一致方式得到通过，

其共同提案国包括来自世界各大区域的会员国。我们承诺，将继续努力推动和加

强宗教间和文化间对话； 

 (h) 巴基斯坦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使各国就题为“打击基于宗教或信

仰原因而针对他人实施的不容忍、丑化、污蔑、歧视、暴力煽动和暴力侵害行为”

的第 16/18 号决议达成共识。这项里程碑式的决议后来在人权理事会和大会都获

得协商一致通过。我们依然致力于维护这一战略共识，并将努力推动对话精神； 

 (i) 巴基斯坦一贯支持联合国不同文明联盟为促进世界各国间对话、容忍与

和平合作的文化所做的工作和发挥的作用。我们将继续支持这一举措。 

 (j) 巴基斯坦无论作为伊斯兰合作组织协调员，还是以本国的名义，都一直

与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保持密切的联系和协调，促进和推动人权议程。我们

承诺，继续支持人权高专办执行任务。 

 (k) 我们将继续加强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及特别程序的接触与合作，

包括考虑邀请他们访问巴基斯坦。 

 


